
111學年度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認識單位
 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各大學(含獨立學院，以下同)為研商協調招生事宜
，組織的團體。簡稱招聯會
任務：一、商訂招生策略。 二、協調各校年度招
生事宜。 三、其他招生相關事項。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專責繁星推薦與個人申請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專責分科測驗分發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專責出題考試

與
高
中
相
關



報告大綱
 111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整體架構

 111學年度升學考試報名時間軸

 各種考試介紹

 英聽、術科考試、學測、分科測驗

 111學年度考試調整

 111學年度各入學管道說明

 繁星推薦入學、個人申請入學、考試入學

 其他獨立招生資訊

 Q & A



111學年度多元入學方案整體架構



111大學多元入學方案架構圖

分科測驗
校系至少採計1科
學科能力測驗+分科測驗
3-5科



111學年度升學考試報名時間軸



升學考試報名時間軸(2021年9月~12月)

202210月 12月11月9月

第一次英聽

10/23

考試
報名

測驗
時間

第二次英聽

12/11

9/7~9/13第一次英聽報名

11/2~11/16 學測報名

11/2~11/16 術科(音樂、體育、美術)報名

11/10~11/16第二次英聽報名

招生
簡章

成績
公布

第一次英聽
成績11/08

第二次英聽
成績12/23

2021

10月~12月調查購買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四技申請

考試分發簡章



學測
成績
3/1

升學考試報名時間軸(2022年1月~5月)

學測1/21~1/23

升學
報名

測驗
時間

3/2~3/11 繁星推薦校內報名作業
3/24~3/25 個人申請報名

成績
公布

1月 3月 5月4月2021 2月

音樂1/25~1/28

美術1/2˙~1/28

體育2/7~2/9

術科
成績
3/3

繁星
錄取
3/22

3/24~3/25 四技申請報名

個人申請
一階通過
3/31 個人申請上傳審查資料

個人申請甄試



升學考試報名時間軸(2021年6月~8月)

分科測驗
7/11~7/12

升學
報名

測驗
時間

成績
公布

2020 7月 8月6月

分科成績
7/27

7/27~8/2 自行繳交登記費（ATM或臨櫃繳費）

大學

7/30~8/2 自行網路登記分發志願

考試入學
放榜
8/12

個人申請網
路登記就讀
志願序
6/9~6/10

個人申請
統一分發
放榜6/15

個人申請
二階錄取
6/5前



各種考試介紹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之測驗範圍以高一及高二之

必修科目「英文」課程綱要為準，成績採等級

制。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入學

」、「個人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等各項

招生管道採用。



採計校系

 繁星推薦：

 69(108年)  64(109年)  59(110年) 64(111年)

 個人申請：

 55(108年)  47(109年)  51(110年) 50(111年)



 【111】繁星採計英聽64系組

 英聽成績A級校系18所

【北區】

1.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3. 國立政治大學 外交學系

4.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5. 國立政治大學 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

6.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7.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牙醫學系

9.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藥學系

10.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11. 國立臺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12.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藥學組

13. 臺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中區】

14. 國立中興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5. 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6.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7.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南區】

18 .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

 【111】個人申請採計英聽50系組

 英聽成績A級校系15所

【北區】

1.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3. 國立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4. 國立政治大學 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

5. 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6. 國立清華大學 英語教學系

7.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牙醫學系

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藥學系

9. 臺北市立大學 英語教學系

【中區】

10.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1.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12.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13.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南區】

14.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系英語組

15. 國立高雄大學 西洋語文學系



110第一次英聽統計資料



術科測驗

 術科考試包括音樂、美術、體育等組別。

 術科考試成績可提供「繁星推薦入學」、「個

人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等各項招生管道

採用。

(繁星第四、五、六、七學群）

音樂 美術 舞蹈 體育



學科能力測驗

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 課綱依據

國文 必修國文(高一、高二、高三上)

108課綱

英文 必修英文(高一、高二、高三上)

數學A 10年級必修數學、11年級必修數學A類

數學B 10年級必修數學、11年級必修數學B類

社會 必修歷史、必修地理、必修公民與社會

自然
必修物理、必修化學、必修生物、必修地球科學
(含探究與實作)



分科測驗
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考試科目) 測驗範圍(部定加深加廣)

數學甲
10年級必修數學

11年級必修數學A類
數學甲

歷史 必修歷史 族群、性別與國家、探究與實作等

地理 必修地理 空間資訊科技、社會環境議題等

公民與社會 必修公民與社會 現代社會與經濟、民主政治與法律等

物理 必修物理 力學、波動等

化學 必修化學 物質與能量、化學反應與平衡等

生物 必修生物 細胞與遺傳、生命的起源等



學測與分科測驗比較

學測 分科測驗

適用對象 全體 分組

測驗範圍 必修 必修+選修

測驗取向 基礎概念 進階概念

成績使用 初步篩選 擇優錄取

考試時間 111/1/21~23 111/7/11~7/12



學科能力測驗 分科測驗

15級分 100分

高一~二共同必修

數學A、數學B、自然、社會

高一~高三上共同必修

國文、英文

高一~高三必選修

數甲、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

物、公民與社會

五標級分（頂、前、均、後、底） 五標分數（頂、前、均、後、底）

檢定／初步篩選（通過／不通過） 採計／錄取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考試分發
單招 技職院校 軍校 警大

考試分發

學測與指考比較



111學年度起考試調整

 學科能力測驗:

1. 數學考科改為數學A、數學B

2. 6考科7節次，考程改為3天

 指定考科考試更名為分科測驗

1. 國文、英文、數乙不考

2. 考程原3天改為2天



各入學管道說明



 111學年度校系分則查詢系統預計於11/5開放

 請考生、家長多加利用該系統了解校系檢定標準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https://www.cac.edu.tw)



1.109.08.31：【繁星推薦】【個人申請】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之校

系一覽表

2.109.09.04：【個人申請】資訊類學系試辦第一階

段檢定、篩選納入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

校系一覽表(更新版)

目前甄選委員會公告事項（截至9/15止）



http://www.cac.edu.tw





111繁星推薦重要變革

「學業成績總平均」從4學期擴大到5學期

 必修採計科目，新增「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必修「國文」、「英文」成績擴大採計至高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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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作業時程
日 期 項 目

預計110.10月底 試務相關宣導說明會

110.11.05（四）
【109.11.12（四）發售】

簡章公告

110.11.23（二）至
110.11.24（四）

推薦學校將高二在校學業成績資料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2.9(四)至
111.2.10(五)

推薦學校將在校學業成績資料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全)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2.14（一）至
111.2.15（二）

推薦學校至系統回報高一在校學業成績比對差異情形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111.3.15(二)至
111.3.16(三)

繁星推薦報名

111.3.22(二) 繁星錄取結果公告

預計111.2月初 甄選委員會舉辦「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報名作業系統說明會」



項目 109學年度 110學年度

招生學校 68 66

招生學系(組)總數 1,787 1,784

招生名額總數 16,110 16,371

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1,965 1,839

學群類別

項目

不分
學群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第八類

招生校系數 11 930 524 241 10 42 0 11 18

招生名額 61 8,213 4,973 2,391 25 167 0 55 225

外加名額 10 1,102 555 258 6 25 0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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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簡章相關資訊 - 統計數據



(1)學校推薦條件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

 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及高三上學期之應屆畢業生。

 高中前五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之規定。

（校排百分比前20％、30％、40％、50％）

 當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術科測驗、英聽測驗符合該校系檢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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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分比人數計算

百分比 累計數 每百分比推薦累計人數 該百分比推薦人數

1% 4.73 5 5

2% 9.46 10 5

3% 14.19 15 5

4% 18.92 19 4

5% 23.65 24 5

6% 28.38 29 5

7% 33.11 34 5

8% 37.84 38 4

9% 42.57 43 5

10% 47.3 48 5

11% 52.03 53 5

12% 56.76 57 4
… … … …

※各校每百分比推薦人數採累計方式計算，
並採無條件進位累計每百分比推薦人數。

註：遇有同分時，進行同分參酌，依序以「高二下總平均」、「高二上總平均」、「高一下總平均」、
「高一上總平均」之順序辦理；各單科比照辦理，但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不進行同分參酌。

例：某校符合推薦資格之高三在學人數為473人，則該校每百分比可推薦人數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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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百分比人數計算 (今年高三212人）

百分比 累計數 每百分比推薦累計人數 該百分比推薦人數

1% 2.12 3 3

2% 4.24 5 2

3% 6.36 7 2

4% 8.48 9 2

5% 10.6 11 2

6% 12.72 13 2

7% 14.84 15 2

8% 16.96 17 2

9% 19.08 20 3

10% 21.2 22 2



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

和不得為零級分（缺考以零級分計算）。

 111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符合校系之檢定標準。

(請參考簡章或上網查各校系檢定標準)

高中對大學每個學群至多推薦2名，且同一學生僅限

被推薦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





(2)分發比序

 第1比序項目:「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百分比小者優先錄取。

 經第1項比序結果相同者，以各大學

自訂之條件比序，擇優錄取。

 經前項比序後仍相同者，一律錄取。





(3)分發錄取

 分兩輪分發，第一輪分發，各大學對同一高

中學生以一名為限。

 第二輪分發：第一輪分發後仍有缺額者，依

該校系之分發比序項目進行第二輪分發。各

大學對同一高中在錄取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1

2

3

高中推薦順序

4

考生甲

考生乙

考生丙

考生丁

1%

2%

4%

3%

考生戊？5 可以選擇填第二學群或第三學群但不
能填第一學群

5%



第一輪分發比序Ⅰ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步驟一：

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考生甲」進行比序分發，假設考生甲錄

取志願序二資訊管理系。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1% 2% 4%3%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步驟二：
總則規定：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

薦學校學生以1名為限，故推薦順位2-4的考生乙、丙、丁在第一輪不
再進行比序分發，其分發結果皆為【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錄取較高順
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順
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順
位學生

第一輪分發比序Ⅱ

1% 2% 4%3%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已錄取較高順

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順

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順

位學生

步驟三：
假設考生丙、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

有缺額，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

進入第二輪未錄取

第一輪分發比序Ⅲ

2%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志願序一：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歷史學系

己

步驟一：

假設考生丙、丁與他校考生己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二輪分發比

序階段，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由此3名考生依分發比序項目

進行比序分發。

第二輪分發比序Ⅰ

3% 4% 5%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志願序一：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歷史學系

己

未錄取
進行下一個志
願校系比序

步驟二：
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戊，考生丙獲得錄取，考生丁

、戊則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序分發或是未錄取。將每個
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即得出第二輪分發之
結果。

錄取

第二輪分發比序Ⅱ



(4)錄取生限制

※錄取生無論放棄與否，均不得報名該學年度大

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亦不得參加該學年度

「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

選。

※錄取生如欲參加當年度大學考試入學招生或四

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須於規定期限內向錄取之

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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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作業時程

日 期 項 目

110.11 簡章公告

預計110.02
甄選委員會舉辦

「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報名作業系統說明會」

111.03.02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通知單

111.03.03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寄發術科考試成績通知單

111.04 上傳及提交學習歷程



項目 109學年度 110學年度

招生學校 69 69

招生學系(組)總數 2,154 2,181

招生名額總數 55,267 55542

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3,272 3,317

離島外加名額總數 268 260

「個人申請」簡章相關資訊 - 統計數據



個人申請

 符合大學校系報名資格之學生，每人
以申請 6 校系（含）為限。

 兩階段考試

 第一階段：依學科能力測驗成績進行檢
定及倍率篩選。

 第二階段：含口試、筆試、資料審查及
實作等。

 備審資料一律線上繳交(除學校另有規
定)。



1. 正式報名：3/24~3/25

2. 篩選：由甄選入學委員會進行第一階段(倍率篩選)篩選，並公告

通過篩選之級分資料(3/31)。

3. 上傳學習歷程(4/1-26)

4. 甄試：大學校系於5/19~6/5之擇期自辦指定項目甄試。

5. 分發錄取：各校系之正備取錄取生於6/9~6/10至 「大學甄選入

學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每一錄取生至多以分發1校系

為限。

6. 公告、放棄：6/15公告統一分發結果未於規定期限(6/18)內放棄

錄取資格者不得報名大學考試入學招生、四技二專

個人申請程序



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說明



校系分則





 依照特定科目成績，由倍率高到低排列，依序篩選出
校系設定的第一階段錄取人數。

 例如：《台大中文系》預計錄取20人

其篩選倍率設定為:

則篩選方式是

(1)先將報名者的社會成績由高到低排列，篩選出成績前
20x8=160名的考生。(同分均增額)

(2)再將160位考生的英文科成績由高到低排列，篩選前
20x6=120名的考生。(同分均增額)

(3)最後再將120位考生的國文成績由高到低排列，篩選
前20x3=60名學生進入指定項目甄試。(同分再以超
額篩選方式多做一次篩選，還是同分則一律參加第二
階段)

科目 倍率

社會 8

英文 6

國文 3

倍率篩選[要先通過檢定篩選]



倍率篩選相同時，如何採計?

 相同倍率以總分來篩選，例：106學年度中興大學動科系

假設有1500人來申請，其中
1000人通過學測檢定，即國文、
英文、數學、自然皆達均標，英
聽達到B級，就會以這1000人來
進行倍率篩選。

由於國文、英文、數學的篩選倍
率都是6，因此須以三科分數總和
來篩選。即在國文英文數學的總
分中，選出分數排名前54名
（9*6）的考生，再從這54人中
選出自然科分數排名前45名
（9*5）的考生。因此，只有這
45名考生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甄試。



分發入學(http://www.uac.edu.tw/)



校系採計:3≤(學測+分科測驗) ≤5

檢定標準：大學校系可訂定至多4科

學科能力測驗作為檢定標準。

採計科目︰採計指定考試科目1～4科（含術科考試）。

加重計分：依招生需求對採計之科目依×1.25、

×1.50、×1.75、×2.00之方式加重計分。

分發入學



考生之各考科組合總分未通過最低登記標

準者不得登記分發。

考生須至「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網

站登記志願，每位考生選填之志願數不得

超過100個。

已錄取「繁星推薦」、「個人申請」，未

於規定期限內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與

考試入學。

考試入學



其他

申請國外大學(錄取學校請回報註冊組)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

屆畢業生升學國（市）立師範及教育

大學聯合保送甄試」

各校獨招(特殊選才)



提醒

 111升學正好是108課綱第一屆，變革較多請隨時注

意相關簡章

 本次升學說明因相關簡章尚未公告，僅能先就現有

資訊介紹，升學資訊(報名、特殊選材等)請密切注

意本校首頁公告



註冊組網頁：

政大附中(www.ahs.nccu.edu.tw)→

專區系列→升學專區→高三升學



簡報完畢 Q and A~

•敬請指教！


